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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RITAG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
漢基控股有限公司 *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412）

澄清公佈

茲提述漢基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之公佈（「該
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出售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 — 金凱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
行股本的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。除非文義別有所指，否則，本公佈所採用之詞彙與
該公佈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就根據買賣協議擬進行之交易而言，根據上市規則第14.07條，
適用百分比率最高不超過5%，訂立買賣協議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.06條所定義之
須予披露交易，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，僅構成一項關連交易。

上文作出之澄清並不影響該公佈所載之其他資料。

承董事會命
漢基控股有限公司
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

周志華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

於本公佈發表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翁世炳先生、周志華先生及
陳薇女士；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杜成泉先生、夏其才先生、鍾育麟先
生及羅煌楓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